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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B5_81_E4_BC_81_E4_c46_533276.htm 物流企业主要从事代

理服务和运输、仓储等业务，因为同时涉及交通运输业和服

务业，且两种行业的税率又有所不同，这就为其进行纳税筹

划提供了空间。 一、转变经营方式巧筹划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

在销售货物时一般是根据进销差价按照13%或者17%的税率缴

税；而营业税应税劳务中的“服务业代理”税目的税率仅

为5%.如果物流企业能够使自己从物资供应商的角色转变为销

售代理商就可以实现节约税收的目的。 案例一：吉祥厂是一

家生产水泥的厂家，其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为520元/吨（不

含增值税），如意公司为一家物流公司，由于该公司每年可

以为吉祥厂销售30万吨产品，所以享受500元/吨的优惠价格。

现在有一家广厦房产企业需要购买5 000吨吉祥厂的水泥。 《

增值税暂行条例》规定，物流企业从上游企业采购货物再销

售给下游企业属于转销，应就转销中的差价征收增值税，税

率为17%或者13%.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增值税营业

税若干规定的通知》（财税[1994]26号）规定，代理销售行为

不征收增值税，只征收营业税，但是代理行为须满足下列条

件：（一）受托方不垫付资金；（二）销货方将发票开具给

委托方，并由受托方将该项发票转交给委托方；（三）受托

方按销售方实际收取的销售额和增值税额（如系代理进口货

物则为海关代征的增值税额）与委托方结算货款，并另外收

取手续费。因此如果物流企业能够实现将转卖过程中的差价

由交增值税变为交营业税则可以实现较大的税收利益。 方案



一：广厦集团直接从市场购买，则需资金5 000×520=260（万

元），吉祥厂需交纳增值税为260×17%=44.2（万元），该增

值税实际上由广厦集团承担，所以广厦集团应支付304.2万元

。 方案二：通过如意物流公司转购。如意公司以500元/吨从

吉祥厂进货，以510元/吨的价格卖给广厦集团。广厦集团应

支付购买价格为510×5 000=255（万元），支付增值税为255

×17%=43.35（万元），共计298.35万元。如意物流公司从中

赚取差价为10×5 000=5（万元），需交纳增值税为5

×17%=0.85（万元），如意物流的纯利润为5－0.85=4.15（万

元）（忽略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）。 方案三：如意物流进行

代理销售业务。广厦集团按照510元/吨的价格直接到吉祥厂

购买，如意物流收取吉祥厂5万元代理费，则广厦集团仍然只

需支付298.35万元，而如意物流所得的5万元可以作为代理收

入，只需按照5%缴纳营业税0.25万元，如意物流的纯利润为5

－0.25=4.75（万元）（忽略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）。 对比以

上三种方案，对于如意物流而言，第三种方案的收益大于第

二种方案。对于广厦集团而言，第二种方案和第三种方案成

本相同，均小于第一种方案。因此综合来看，第三种方案对

于双方都是有利的。 二、转变合同形式妙节税 由于季节性工

作量的差异，物流企业往往将部分闲置的机器设备出租。按

照税法规定，财产租赁应按“服务业租赁”5%的税率缴纳营

业税，如能按照装卸作业则只需按照“交通运输业”缴纳3%

的营业税 案例二：好运物流公司决定将两台大型装卸设备以

每月10万元的价格出租给客户甲，租期为半年。好运物流应

当收取租金：10×6=60（万元）。客户甲除需支付60万元的

租赁费，还需安排2名操作人员，两人半年的工资为6万元。 



方案一：按照租赁合同执行，则好运物流应缴纳的营业税

为60×5%=3（万元），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

为3×（7% 3%）=0.3（万元）。合计应纳税为3.3万元。该公

司纯收入为60-3.3=56.7（万元）。 方案二：如果好运物流将

租赁合同变为异地作业合同，由物流公司派遣两名操作人员

并支付工资6万元，为客户甲提供装卸服务的同时收取66万元

服务费，则好运物流按“交通运输装卸搬运”税目应缴纳营

业税为66×3%=1.98（万元），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

附加为1.98×（7% 3%）=0.198（万元）。该公司的纯收入为

：66－6－1.98－0.198=57.822（万元），与未筹划前相比增

收1.122（万元）。而且客户甲不需要安排操作人员，虽然支

付的费用相同，但是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，对合作双方

都有利。 三、分别核算好处多 案例三：顺风物流公司是一个

集仓储、运输为一体纳入试点的大型物流企业并且为自开票

纳税人，2007年该公司的总收入为4 000万元，其中提供运输

收入为1 400万元，提供仓储和其他业务的收入为2 600万元。 

根据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的《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

展的意见的通知》和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试点物流企业有关

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2005]208号）的规定，对国

家发改委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确认纳入试点名单的物流企业

及所属企业开展物流业务应按其收入性质分别核算。提供运

输劳务取得的运输收入按“交通运输业”税目征收营业税并

开具货物运输业发票。凡未按规定分别核算其营业税应税收

入的，一律按“服务业”税目征收营业税。因此，对于那些

纳入试点的进行多种经营的物流企业来说，如果分别核算运

输、整理、仓储、包装等业务可以将税率低的运输业务按



照3%税率纳税；如果没有分别核算则统一按照5%税率缴纳营

业税。 如果该企业没有分开核算各项业务，则应缴纳的营业

税为4 000×5%=200（万元），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

育费附加为200×（7% 3%）=20（万元）。如果该企业分别核

算运输收入和其他收入，则应纳营业税为1 400×3% 2 600

×5%=172（万元），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

为172×（7% 3%）=17.2（万元）。比较可知，分开业务核算

可以节省税款200 20－172－17.2=30.8（万元）。此外，对于

代开票纳税的物流企业来说，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货物

运输业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2004]88号），代开票

纳税人从事联运业务，其计征营业税的营业额为代开票注明

的营业税应税收入，不得减除支付给其他联运合作方的各种

费用，因此代开票纳税人在进行筹划时应注意将支付给其他

联运企业的费用单独分开，由联运企业单独开具发票，而不

要合并开具发票。 四、内部承租有技巧 税法对特定经营行为

纳税义务人的界定，是以当事人是否领取了营业执照为标准

，纳税人可以利用这一判断标准进行筹划。 案例四：东方物

流是一家集装卸、搬运、仓储、租赁为一体的综合性物流公

司，企业在向集团外部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向集团内部提供服

务，2006年企业决定将30间闲置厂房全部改造为门面房并以

每间每年2万元的优惠价格出租给内部职工6年。 根据国家税

务总局《关于企业出租不动产取得固定收入征收营业税问题

的批复》（国税函[2001]78号）：企业以承租承包形式，将资

产提供给内部职工或其他经营人员，在企业不提供产品、资

金只提供门面、货柜或其他资产并收取固定的管理费用、利

润或其他名目的价款的前提下，如果承租者或者承包者领取



了营业执照，企业属于出租不动产或其他资产，企业向承包

者或者承租者收取的全部价款，不论其名称如何，均属于从

事租赁业务取得的收入，应按照“服务业租赁”交纳营业税

，如果该项资产是不动产（厂房、店面等），还要以租金收

入作为计税依据，交纳房产税；但是承包者或承租者未领取

任何营业执照，则企业向其提供各种资产所收取的各种名目

的价款，均属于企业的内部分配行为，不征收营业税。因此

从节税的角度考虑，企业对内部职工出租不动产时，应尽可

能要求其不要办理营业执照。 方案一：承租人即内部职工领

取营业执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东方物流应该缴纳的营业税

为20 000×30×5%= 30 000（元），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

育费附加为30 000×（7% 3%）=3 000（元），应缴纳房产税

为600 000×12%=72 000（元），每年合计所承受的税收负担

为30 000 3 000 72 000=105 000（元）。 方案二：出租时要求内

部职工不办理营业执照，并以本单位的名义对外经营。则该

企业不用缴纳每年105 000元的税收，6年就可以节省税款1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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